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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环境监测仪器适用性检测事后监督抽检工作

自勺诓亘矢口

各仪器送检企业 :

为进一步提高环境监测仪器适用性检测质量,确保环境监测仪器

送检企业生产销售产品与送检产品的一致性,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 (环

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)(以下简称
“
质检中心

”
)

拟对已通过适用性检测且检测报告在有效期内的环境监测仪器送检

企业及其生产企业,开展适用性检测事后监督抽检工作,请各送检企

业积极配合,现将有关内容和相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,抽 检对象

通过适用性检测,且检测报告在有效期内的环境监测仪器送检企

业及其生产企业。

二。 方式地点

采用不定期现场抽检的方式,赴被抽检产品的生产地点、生产车

间、生产线及成品库开展抽检。

三.内 容与结果判定

1.监督抽检内容包括 :

(1)仪器/系 统的外观、品牌、型号、原理以及主要核心部件的

配置等与适用性检测报告的一致情况 ;



(2)仪器/系 统的部分重点功能与技术规范标准等相关要求的符

合情况 ;

(3)仪器/系 统的生产工艺、生产流程的质量控制情况。

2.监督抽检内容全部符合要求的,判定本次抽检结果合格。

3,抽检发现具有以下三条中任意一条情况的,判 定本次抽检结

果不合格 :

(1)仪器/系 统的品牌、型号、原理,主要核心部件的配置与适

用性检测报告不一致 ;

(2)检查的仪器/系 统的重点功能不符合技术规范标准要求 ;

(3)仪器/系 统的生产工艺、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存在严重缺陷。

详细抽检内容及具体评判标准见实施方案。

四,变 更各案

抽检发现仪器的外观、结构、非核心部件发生改动或软件升级等

变更,不涉及主要核心部件的,可现场提交变更申请,经质检中心研

究确认不会对产品质量产生实质性影响时,可允许变更。

具体变更备案办法见实施方案。

五,结 果应用

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,质检中心将该企业及产品列入重点关注的

质量缺陷产品,并要求委托送检企业及生产企业限期整改,企业整改

完成后,可 申请重新进行监督抽检,若未按时限完成整改,将取消该

产品的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,并从 《仪器适用性检测合格名录》中剔

除。仪器适用性检测监督抽检结果将定期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外网



网站 (WWW,③叱MC.CN)和微信公众号定期 (一般每半年)对外

公开发布。

六。 注意事项

1.开展监督抽检前,质检中心将提前 1个工作日通知被抽检企

业。

2监督抽检不收取任何费用,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承担监督抽检

工作的全部费用。

七,联 系方式

联 系 人:左航

联系电话:010ˉ泓943049

国环境监测总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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